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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及其与诚实信用原则的特殊关系 1．电子商务合同的特

点(在诚实信用原则方面的特殊规定性)第一，电子商务合同

本质上是新的商业信用服务模式下的电子契约。互联网的匿

名性和开放性对商务在信用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从长远

来看，网络技术本身也提供了很强的商业激励，为商务提供

了一种新的信用服务商业模式.在这种新的商业模式下，交易

活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交易双方在诚实信用上即使要求

很高也不满足，为了保障自身利益，当事人要用合同来保护

自己，这样，电子商务合同就成为诚实守信要求的必然。 第

二，电子商务合同就其最终目的来说是诚实信用原则的法律

支撑。电子商务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有诚实信用的社

会商业环境，而网络的虚拟性与匿名性使得这一良性环境很

难形成，因此，建立良好的诚实信用下的商业环境是当前发

展电子商务的重要目标。“契约即法律”，电子商务合同作

为一种契约，当事人一旦签订就必须诚信地遵守和履行，否

则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第三，电子商务合同是以诚实信用

为执行原则的法律程序限定。我国修改后的新《合同法》统

一了此前的几个合同法，适用于整个民商事领域，合同法第

6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

则。”这就明确，诚实信用原则应适用于合同的全过程，包

括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等各个阶段。作为合同的

一种，可以说诚实信用原则也是电子商务合同的执行原则。



既然新《合同法》明确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基本执行原

则的地位，那么电子商务合同就其法律程序如合同订立、履

行、变更和解除等来看，也就应该以诚实信用为限定原则，

即要以诚实信用作为执行原则的法律程序限定。 2．诚实信

用原则在电子商务合同方面的作用 首先，诚实信用原则本质

上在新的商业信用服务模式下表现为道德内容的法律原则。

正如台湾学者林诚二先生指出的：“诚实信用原则系道德规

范，乃法律道德化之表征，学者乃立之为法律之最高指导原

则。易言之，诚实衡平原则系一种领导性规范。”新的商业

信用服务模式下，诚实信用原则更是电子商务中重要原则的

支柱，即在电子商务合同中它必然要上升为一种原则性的要

求，并最终以多种形式进行奖罚。因此，在我国，诚实信用

原则是合同法的基础，遵守诚实信用是一切合同包括电子商

务合同都要履行的义务，它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虽然这

种原则往往表现为一种道德内容。百考试题提供 其次，诚实

信用原则是电子商务合同的执行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就是要

求电子商务双方当事人相互约定，以诚实不欺、遵守信用的

方式和态度签定和履行合同。所以诚实信用原则就其适用性

来讲，应该适用于电子商务合同的全过程，包括合同的订立

、履行、终止等各个阶段，而就其地位来说，则应该是电子

商务合同的重要执行原则。关于这一点，具体表现在：在电

子商务合同订立阶段，诚实信用原则对先契约义务具有指引

作用；在电子商务合同履行阶段，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履行

的原则与前提；在电子商务合同解释过程中，诚实信用是重

要的解释原则和标准；在电子商务合同终止后，诚实信用原

则是后契约义务履行的重要保障。 再次，诚实信用原则还为



电子商务合同的有效性提供了原则限定。电子商务的特殊性

决定电子商务合同的有效性必须在诚实信用原则限定下才有

可能实现。 3．电子商务合同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契合性 电子

商务合同的特殊性以及诚实信用原则对电子商务合同的有效

作用使得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契合。表现在： 一是相互规

定性上的契合。从电子商务在诚实信用原则方面的特殊要求

来看：电子商务合同作为一种新的商业信用服务模式下的电

子契约，本身就是诚实信用交易需要下的产物；就其最终目

的来说，为了在诚实信用的环境下实现资本的有效运行就必

然把这一原则加以强调，并上升到法律条款高度，如上面所

述，在电子商务合同的订立、履行以及终止等过程中，诚实

信用作为执行原则已经以法律形式被确定了。从诚实信用原

则在电子商务合同中的作用来看：诚实信用原则本质上在新

的商业信用服务模式下表现为道德内容的法律原则，为电子

商务合同的有效性提供了原则限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电

子商务合同的执行原则了。可见，两者在规定性上具有契合

性。 二是两者所张扬的经济价值目标可以契合。从经济交易

安全看：电子商务贸易是一种契约贸易，在这种契约贸易下

，有效的电子商务合同以契约的方式为信任提供风险限定，

从而为商务贸易中的各方当事人提供了交易安全的基本保障

。而诚实信用原则作为电子商务的灵魂，通过为电子商务合

同风险分担确立的一般原则，能有效地救治合同失灵，保障

经济交易的安全有效运行。从经济价值本身来看：诚实信用

原则本身就蕴涵了丰富的经济价值，它本身所决定的高效性

，能降低当事人的交易成本；作为基本的法律原则，它还具

有解释电子商务合同、填补其条款漏洞的功能，如果与电子



商务合同相契合，就能有效平衡合同当事人及其与社会之间

的利益，降低成本并实现资本的有效利用，进而最大限度地

实现经济价值。 二、合同法支撑下的电子商务合同有效性问

题探讨 1．功能问题上 我国新《合同法》第11条规定：“书

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

、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

式。”这其实是以“功能等同”的方法认可了由“数据电文(

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为表现

形式的电子合同属于书面合同。这种对电子合同功能的承认

，是一个前提性的条件，是对电子商务活动的充分认可与支

持，基本上解决了电子商务合同的有效性问题。 2．时间问

题上 电子商务合同中存在着数据容易编造以及各种病毒侵蚀

等问题，因此在现有法律滞后的情况下，新《合同法》第25

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第26条和第 16条第2款也规

定，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如果收件人指定特定系

统接收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

为到达时间；如果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

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而一般把数据电

文到达的时间确定为承诺到达的时间。此外，合同法在第33

条中还规定：“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

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签订确认书时合

同成立。”因此，当事人之间可以以签定确认书的时间作为

合同成立的时间，这对电子合同有效性的确立又进了一步。

百考试题编辑整理 3．地点问题上 我国新《合同法》第34条

规定：“承诺生效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采用数据电文

形式订立合同的，收件人的主营业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没



有主营业地的，其经常居住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当事人另

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也就是说，数据电文收件人的主

营业地或经常居住地即为电子商务合同成立的地点。 总之，

电子商务合同本身的超文本性是发展电子商务的关键。我国

有关的法律虽还不健全，但在承认电子商务合同的特殊性，

正视电子商务合同与书面合同的区别方面，也有相关的规定

。这对消除阻碍新型商业机制运行的障碍，认可和支持电子

合同有效性是非常重要的。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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